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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

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编纂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几代法学家的梦想。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帮助社会各界掌握和理解这部法律的基

本内容，我们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适用指南与典型

案例分析》一书。

本书分为七章，第—章为民法总则，包括十节，分别为民法基本规定、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

间计算。

第二章为物权，包括二十节，分别为物权的—般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物权的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

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用益物

权的—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

权，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占有。

第三章为合同，包括二十九节，分别为合同的—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

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全，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

责任，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租

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

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行纪合同，中介合同，合伙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第四章为人格权，包括六节，分别为人格权的—般规定，生命权、身体权和健

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五章为婚姻家庭，包括五节，分别为婚姻家庭的—般规定、结婚、家庭关

系、离婚、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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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剿 r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适用指南俞典型案例分析

第六章为继承，包括四节，分别为继承的—般规定、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

遗产的处理。

第七章为侵权责任，包括十节，分别为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损害赔偿、责任

主体的特殊规定、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本书共收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的法律 98 部、立法解释 1 部、

行政法规 7 部、司法解释 108 部、国务院部门规章 5 部以及 134 个典型案例。收

入本书的典型案例均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各类典

型案例。

为方便广大读者查找与典型案例相关的原始判决书，与本书配套的电子图书共

收录与本书典型案例相关的法院裁判文书 225 份。读者使用微信扫描典型案例的二

维码即可查看与该案例相关的法院原始裁判文书。需要说明的是，个别典型案例由

千保密的原因，其原始裁判文书并未公开，本书配套电子图书未予收录。

本书由中国政法大学翟继光教授、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晓龙律

师担任主编。编委包括（排名不分先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法规部肖哲

元、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李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欧云塔娜、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卢芸烟、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史磊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郑

凌之、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丁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常靖、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黄丽萍、北京市妦衡律师事务所李梦凡、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周晨、北京市

尚公律师事务所李慧、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杨巍、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徐占全、

上海缘润律师事务所刘刚、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阳牧野、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

师事务所王裙、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连加埔、浙江腾升律师事务所洪样军、内蒙古

谱兰律师事务所主任周煦晴、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郭宇泰、景运律师事务所马丽媛、

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赵泽勇、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葛翌、北京基金小镇控股

有限公司张婕、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金栋桐、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行法律保全部毋亦蒙、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周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法律部黄承扬。

编委会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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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劓 I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适用指南俞典型案例分析

第一节 民法基本规定

、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本书简称《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一章“基

本规定”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千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一条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 《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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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工l 民法总则

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本书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章
“

基本

原则
”

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 总结民事活动的实

践经验， 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

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第三条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扰乱社会经济

秩序。

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 《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卜立尸卢只产产飞肆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本书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章
“

基本规定
”

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调整民事关系，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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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适用指南俞典型案例分析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一条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四、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 年 9 月 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本书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章“总则”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

扰乱市场竟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

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

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国务院建立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决定反不正当竞争重大政策，协

调处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

行查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查处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

监督。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不正当竞争行为。

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规范会员依法竟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本书简称《反垄断法》）第一章“总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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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

第三条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第四条 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

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五条 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第六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

竞争。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

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

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

技术进步。

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

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010 年 10 月 28 S 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本书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一章”一般规定”规定：

第一条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

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第三条 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

制性规定。

第五条 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

第六条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律，该国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法律的，适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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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

第七条 诉讼时效，适用相关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八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

第九条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

第十条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

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五、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 2007 J 2 号）规定：
为了正确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依法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

争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应当

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认定知名

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和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

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名度负举证责任。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在

后使用者能够证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后来的经营活动进入相同地域范围而使其商品来源足以产生混

淆，在先使用者请求责令在后使用者附加足以区别商品来源的其他标识的，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条 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溃，应当认定

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

（一）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晕、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

特点的商品名称；

（三）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以

及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

（四）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溃。

前款第（一）、 （二）、 （四）项规定的情形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的，可以

认定为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

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掀、数量以及其他特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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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地名，他人因客观叙述商品而正当使用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条 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

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

定的“装溃"。

第四条 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

营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

条第（二）项规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
口，＇
日日 o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溃，应当

视为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

认定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溃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

第五条 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溃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

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予以保护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

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

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

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

在商品经营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

项规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

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包括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溃

或者企业名称、姓名用于商品、商品包装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

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

项规定的“使用”。

第八条 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可以认定为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的；

（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的；

（三）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的。

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商品，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不属于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

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

第九条 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

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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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

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

（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

（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第十条 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

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

第十一条 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

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

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

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

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

（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

（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

（五）签订保密协议；

（六）对千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条 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 （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前款所称“反向丁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

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

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

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

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

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

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

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

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

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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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条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

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人不起诉的

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人书面授权，

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

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

依据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

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

商业秘密。

第十七条 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

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

条、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

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

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

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

第十八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

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确定若干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已经批准可以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 (2012 J 5 号）规定：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

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

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

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第二条 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

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

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 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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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

第四条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第五条 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

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

但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

第六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

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

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

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被告应当在答辩阶段主动向受诉人民

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院涉诉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

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

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

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 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

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

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 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

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

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

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

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

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

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

第十四条 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

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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